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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地少人多的香港，立体步行网络遍布城市的各个区域

（图 1）。它将原本独立的单体建筑、交通接驳处和城市开放

空间高效、有序地连接起来，使得这一模式成为亚洲许多地

区争相效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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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对贯穿于香港中区的高架步行系统的历史进

行研究，发现这个高效有序的三维网络并非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政

府规划行为，而是由非正式制约主导，始于碎片化的、自发的市场行为。

同时，将中区步行系统按照 1963—2003 年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探讨

在政府与私人企业双重制约下的中区高架步行系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

以及在私人企业掌握主导权的阶段又产生了哪些问题。最后，以沙田

新区的案例和中区近 10 年的规划进展阐明，在区域设计的尺度上不

能缺少自上而下的正式制约，政府应当明确并承担起城市管理的职责，

从而有效保障公众的利益。

Abstract: According to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elevated pedestrian systems 
across Central of Hong K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design, it is 
found that this efficient and orderly three-dimensional network is not sourced 
from well-organized and top-down behaviors as a result of government 
planning, but started from fragmented and spontaneous market behaviors. 
Dating back to the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history in Central (1963-2003), 
it is set forth that this system is essentially sourced from the formal rules and 
informal forces. Eventually, it takes Sha T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in the late ten years as examples and argues that without formal rules from 
government, there would not be any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public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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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遍布香港主要区域的高架步行系统
资料来源：译自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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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交通空间的建设研究涉及很多学科，然而同时

从公共空间、经济和制度方面探索这个问题的研究很少。在

建筑学领域，弗兰普顿（Frampton）[1]、陈晓扬 [2]、殷子渊 [3]

等从步行系统与单体建筑的结合方式和空间分析的角度研究

人行天桥系统，着重于分析建筑综合体和城市交通空间的整

合；在规划领域，谭峥 [4]、杨忠华 [5]、叶明 [6]、费移山 [7] 等

从土地利用、人口、经济政策和公共交通策略等方面，提出

香港的做法作为东南亚地区先进的发展模式值得借鉴；而从

风景园林学的视角出发，郭巍 [8] 等则着眼于立体步行系统与

城市绿地、开放空间的关系，研究立体步行空间与绿地的立

体结合方式。

不难看出，学者多从城市空间的分析着手，探讨在高密度、

高容积率地区，类似香港这样的立体步行交通系统具备诸多

好处，然而对于这个庞大网络的发生、发展过程，却很少有

人提起。本文视香港的立体步行系统为一个整体，从城市设

计的角度出发，将其置于社会经济的背景之中探讨它的起因、

形成和发展。旨在论述制度作为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香港中区这一独特的立体步行交通组织体系有怎样的影响。

1  与中区高架步行系统相关的城市制度界定

回顾历史，香港的城市建设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划与自

下而上的自发对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1]。中区一直被视为香港

最繁华、中心的地段，其高架步行系统作为一个始于碎片化

建设、满足临时且紧迫需求的交通组织方式，却能将金融业、

服务业、公共运输业（地铁、公交系统）等完全不同的行业

高效地连通起来（图 2），也可以说是这一进程的载体和缩影。

1.1  城市制度概念界定
在不同学科背景下，制度可以有多重含义。本文所指的

“制度”是借用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对其所做的解释，即“制

度的构成要素主要是正式制约（例如法律）、非正式制约（例

如习俗、宗教等）以及它们的实施”[9]2。对于正式制约（formal 

rules），一般所指为决策者自上而下的管控措施；而非正式

制约（informal constrains）则更多地来自于某一地区内部自

发形成的“不成文”的潜在约束。具体到中区：一是政府的

管理政策、规划条例（自上而下的正式制约）；二是私人开

发商等出于追逐商业利益最大化而对其占有区域的建设做出

的一系列决策（自下而上的非正式制约）。

1.2  中区高架步行系统的制约因素
在上述框架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区高架步行系统的发

展主要受到两方面的约束：政府和私人开发商。前者具体指

代的对象是香港政府及其下属的律政司、规划署、房屋署及

运输署；后者涉及的公司则包括对中区整体发展具有关键作

用的香港置地公司、香港地下铁路公司、长江实业、新鸿基

地产、恒基兆业等。以上研究对象共同参与了中区高架步行

系统的形成和发展——也可以说，它们共同决定了今天中区

所呈现出来的区域形态。

2  双重制约下的中区高架步行系统的形成

该系统的形成按照时间、规模及主导因素可以分为

以下三个阶段：私人企业主导与过街行人天桥零散建设期

（1963—1973 年）、政府部门介入与行人天桥体系初步形成

图 2  香港中区行人天桥系统
资料来源：http://zh.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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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区第一座行人天桥 ：从左至右依次为建设中、建成后和改建后
资料来源：左中右三张图分别引自参考文献 [4,12]，https://upload.wikimedia.org/

期（1974—1988 年）、公私联合建设与高架步行系统发展繁

荣期（1989—2003 年）。

2.1  零散建设期（1963—1973 年）
中区高架步行系统的形成始于行人天桥的建造，最早

可以追溯到 1963 年 [10]。当时香港最大规模的私人地产商香

港置地公司委托公和洋行（P&T Group）设计并修建了一

座跨度达 22 m 的封闭式私人过街天桥（图 3），以连接旗下

两栋建筑物——文华酒店和太子大厦 [4,10]。1973 年，置地公

司又在新填海区域内兴建了整个 1970 年代亚洲最高的建筑

物——康乐大厦（现怡和大厦），并计划顺势将康乐大厦与

其旗下的于仁大厦以一条跨度更长的过街天桥连通起来（图

4）。该计划在同年的一份经政府批准的设计方案中得以实现

（图 5）：它以于仁大厦、康乐大厦为核心，建立了一个平

均高于街面 5.1 m，横跨干诺道中的公共步行体系 [4]。

香港建筑师钟华楠先生曾说：“中区 60 年代和 70 年代

的发展可以说是香港置地公司的发展。……从中区的架空人

行系统来看，也是代表把置地公司和它旗下的产业，以及在

它管理下的建筑物连贯起来”[12]68。尽管该体系从规划到实

现都是在以置地公司为首的私人开发商的主导下完成，本无

心干预的政府部门却也从中受益，借此将中环核心区域向北

边新填海区域推移。同时，由政府批准的已经建成的小型公

共步行体系与正在建设中的私人过街天桥网络合在一起，已

经可以形成一个小有规模的、连通各主要商业零售点的步行

系统。在中区立体步行系统发展的初期阶段，一方面，政府

对中区建设整体的控制力薄弱，主要借助开发商的私人建设

改善了多年来困扰着他们的人车分流问题；另一方面，精明

的私人业主也已经意识到，这样一个限定性极强的交通组织

方式会为它们带来何其庞大的消费群体。

2.2  初步形成期（1974—1988 年）
作为香港城市发展史上相当重要的 1974 年被称为香港

近代史的“分水岭”，这一年香港政府颁布了《1974 年城市

规划（修订及认可）条例》，设立了“规划申请制度”以加

强政府在城市事务中的控制力，该条例规定“在法定图则所

涵盖的地区内某些发展项目必须先向城市规划委员会申请规

划许可”[13]50。同年，置地公司开启了一项耗资 6 亿港币的

“中环物业重建计划”，该计划共分三期完成，时间跨度为

1976—1983 年。其中，完成于二期和三期的“置地广场”是

一个总面积约 1 869 m2 的公共空间，也是香港“首个以现代

中庭形式出现的广场”[4]738，它使步行天桥网络得以从这个

私人拥有的中庭穿过并继续连通至中环的其他物业（图 6）。
“置地广场”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区步行系统仅仅是由

几个过街天桥组成的面貌，而将现代建筑中庭所构造出的消

图 4  连通康乐大厦和于仁大厦的干诺道中天桥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

图 6  置地广场公共中庭空间
资料来源：http://www.p-t-group.com/the-landmark.html

图 5  1973 年横跨干诺道中的行
人天桥设计图纸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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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展繁荣期（1989—2003 年）
1982 年，置地公司为继续向北部填海区扩大其在中区

的领地，以 47.5 亿港币向政府投得了位于康乐广场西侧的

一块土地以兴建交易广场。1988 年交易广场的三期工程全

部建设完成，其中一、二期办公楼通过两条行人天桥与之前

已经部分建成的长达 1 km 的干诺道行人系统相接，一直向

北可通向维多利亚港码头及邮政总局；三期工程与其附属

商业建筑也通过广场及行人天桥一起并入已建成的政府规

划的步行网络当中。至此，从南边的置地广场到北边的交

易广场，中区建成了香港第一个高架步行系统（图 8），对

以后的上环、金钟，甚至沙田新区等地的步行网络系统产

生了深远影响。

1989 年，港英政府宣布了“香港机场核心计划”，并于

次年开始围绕新的香港国际机场进行一系列大型基础设施建

设，其中一项工程——机场快线的总站，就是现在位于北部

填海区内的地铁香港站 [16]。在早期的机场快线规划中，地铁

公司制定的设计导则已经明确表示要以建设香港站为契机，

将其在中区涉及的主要物业、这些物业拥有的公共空间以及

地铁站进出口通过一个高效的界面连接在一起。而作为这个

界面的就是国际金融中心，负责建设它的 IFC 发展有限公司

由香港地下铁路公司、新鸿基地产、恒基兆业等业主共同组

成。整个项目由于包含了香港站的建设而在 2003 年建成之

后迅速取代置地广场，成为中环新的商业中心。随着 IFC—

交易广场综合体的建成，地铁香港站和中环站之间通过步行

网络、自动扶梯、交易广场平台等方式连结，中区高架步行

系统继续向北一直延伸到了天星码头（图 9）。
这一阶段的政府除了借助香港站的建设积极参与中区的

高架步行系统建设外，还在政策的制定上进行了一些新的尝

试。1991 年，港府颁布《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其中《城

市设计指引》部分对城市公共空间和行人天桥建设提出了指

导性意见和原则，给出的范例便是中区置地广场的立体步行

体系 [17]。但该导则只是一份参考和指引文件，并没有构成法

律事实。而在 1997 年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律政司出台

了新的香港法例，其中《建筑物（规划）规例》（1998 年版）

第 29 号 27 条规定：私人业主在修建综合用途建筑物时，可

以获得奖励性补偿。例如，从建筑物内有立体步行通道穿过

的时候，建筑事务监督可以通过变通法律条文给予其上限为

“准许容积率 20% 的外楼面面积宽免”[18]7。该条例的颁布

表明，尽管中区的高架步行系统建设并不是政府开始就规划

好的，但其认可了这样的模式，并计划在香港其他地区通过

奖励性补偿的方式进行推广。

在中区商业中心转移、高架步行系统迅速发展的时期，

政府对该区域的整体控制也在逐渐增强。中区高架步行系统

费时代公共空间也纳入步行体系当中，由于配合自动扶梯的

使用且串联了商业公共空间，使得中区的步行体系逐渐从私

人建设向公共使用过渡。

1975 年，由政府全资拥有的地下铁路公司（今港铁公司，

MTRC）成立，由此开启了香港地下公共交通的建设大幕。当

时由置地公司正在改建的历山大厦地下层直接与建造中的地

铁中环站相接，使大厦底层拱廊成为连接中环地下站台、地

上行人天桥以及自动扶梯的交汇处 [10]。地铁公司从这次“交

汇”认识到，公共交通所携带的稳定且持续的人流量将会为

车站周边的地面带来巨大的商业附加值。仅一年之后，地铁

公司便加入了争夺中区商业主动权的混战——与长江实业联

手以对抗置地公司在中区的绝对控制地位。地铁公司真正开始

较大规模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相关业务是始于 1970 年代末期 [14]。

与长江实业合作建造了环球大厦之后，它又借助修建地铁的

优势将中环地铁站沿线及进、出站口临近的地块和项目重新

调整，以使地上交通与地下交通得以连续、流通，也令中区

整体的步行网络更加完整（图 7）。1979 年香港地铁正式开通

运营 [14]，地铁公司在这场商业利益的追逐和较量中也站稳了

一席之地。1983 年伴随着重要步行节点“置地广场”的落成，

一个环绕在遮打站（现中环站）东、南两侧并一直延伸至北

部新填海区域的立体公共步行系统也已初具规模。

这个时期的中区公共步行体系建设仍旧缺少政府自上而

下的有序规划，正式制约的力量相较于私人公司的对策仍显

不足。由于香港实施的土地国有化使政府收入主要依赖于土

地发展的税收，为了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加速资本形成，政府

每每在需要增加法律程序的时候慎之又慎。1974 年的“规

划申请制度”虽是进步，但还远没有达到可以制约私人建设

的程度。在这段发展期，政府介入的程度看似增多，然而严

格意义上讲，以地铁公司身份介入的“政府”并不是管理者，

它没有承担起中立的协调任务，而是以开发商的角色加入了

追求利润的游戏之中。

图 7  中环站沿线物业及高架步行系统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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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中区现有及拟建高架步行系统示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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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的地面行人过路处（穿过建筑物 / 公园 / 海滨）（研究中）

现有港铁站 / 地下行人通道 
已规划的港铁站 / 地下行人通道
拟建的地下行人通道（研究中）

研究范围

拟建的地面行人过路处（研究中）

园景平台

新天星码头

国际金融中心

汇丰银行总行

香港公园

金钟站

渣打花园

香港大会堂

香
港
站

中环站

香港动植物公园

政府总部及立法会大楼

沙中线金钟站拟建部分

添马舰站

香港演艺学校

图 8  1988 年中区建成香港第一个高架步行系统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

最大化大厦底层以提
供足够的通行空间置
地广场中庭

保证地上空间向行人开放

扶手电梯通往地铁层

地下停车库 地下铁

穿过建筑的公共空间

行车道行车道

注：右图中标注的太古大厦（Swire House）曾用名为于仁大厦（Union House），现在更名为遮打大厦（Chater House）。

交易广场

怡和大厦

太古大厦
文华酒店

历山大厦

置地广场

炮台里

皇后像广场

太子大厦

天星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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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不再是零散的、碎片化的，管理部门已经有意识地将

IFC—交易广场综合体所涉及的私人业主组织起来进行统一

规划。然而，由于其高架步行系统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

历程且大部分时间里缺乏整体规划，导致整个体系的形成实

质上是处于非正式制约的主导之下，产生了许多问题。由于

中区步行体系建设的控制权实际掌握在私人企业手里，高度

限定性的步行空间使行人不得不进入私人业主规定的路线，

从公共交通的接驳点快速经过广场及绿地从而到达指定的零

售点和商业空间，只有完成以上规定动作，才能到达步行标

识牌的终点，没有第二种选择。被严格限定的人流走向实际

上加剧了商业秩序上的不平等 [17]。消费时代高效的交通组织

方式却使公众丧失了自由选取行走路线的权利，这种异化的

公共空间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其本该具有的平等和自由属性，

转变成为私人企业追求利润的手段，其本质上的受益者仍然

是私人开发商。

2.4  总结与分析 ：“有序”外表下的“失衡” 
从中区高架步行系统的三个发展阶段可以清晰地看到

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这些转变所展现的是一个高效运行的

有序系统，然而，在有序的背后却是公共与私人利益关系的

失衡（表 1）。首先，在具体的空间形态上经历了从最初零

散地建造过街天桥，到初步形成行人天桥体系，最终发展成

为覆盖整个中环地区的高架步行系统。它的发展脉络与正式

制约下常见的规划分期建设非常相似，让人很难想象这样有

序的组织方式是源于自发的市场行为。同样的情况在其串联

的空间类型的改变上也有所体现。其次，在制约的主导方式

上，可以看到由最开始的私人企业完全占主导地位，到发展

中期政府介入后，行人天桥体系作为公共交通空间对公众开

放，再到后期公私联合建设，高架步行体系又串联起了码头

和绿地等交通接驳点和开放空间。然而，就是这样看似有序

的发展过程，其制约的主导方和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却始终只

有私人开发商。对于私人开发商的利益集团构成，也不是一

表 1  香港中区高架步行系统三个发展阶段的对比（1963—2003年）

零散建设期（1963—1973） 初步形成期（1974—1988） 发展繁荣期（1989—2003）

步行呈现方式 过街行人天桥 行人天桥体系 高架步行系统

连接空间类型 商业空间 商业 + 地铁 + 巴士 商业 + 地铁 + 巴士 + 码头 + 绿地

制约主导方式 非正式（私人企业主导） 非正式（政府部门介入） 非正式（公私联合建设）

有效规划控制 无 无 部分有

政府角色 旁观者 参与者（MTRC） 调解者

私人开发商 香港置地公司 香港置地公司 +MTRC+ 长江实业 香港置地公司 +MTRC+ 新鸿基地产 + 恒基兆业

标志性商业点 康乐大厦（怡和大厦） 置地广场 IFC—交易广场综合体

政策受益者 私人开发商 私人开发商 私人为主 + 公众

注：  表中 MTRC 为香港地下铁路公司英文缩写，“非正式”为“非正式制约”简写。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成不变，从开始只有香港置地公司一家，到中期长江实业联

合地下铁路公司对其发起竞争，再到后期置地公司逐渐式微，

IFC 在中区掌握更多资源，取代置地公司开启了新的局面。

此外更重要的是，整个中区高架步行体系的发展所呈现

的私人地产商主导的失衡状态，其实质是政府监管职能的不

足。外在层面上看，除了发展后期在 IFC—交易广场综合体

的建设中政府制定了有效的规划控制以外，在中区发展的其

他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都缺乏有效的、具有法律事实的正式制

约，导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私人开发商可以在基本没有

限制的情况下，为了追求最多的经济利益，将公共交通空间

强行并入商业空间，无形当中牺牲了市民公众的利益。然而，

内在层面上，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政府本身在发展

中期也加入到对资本的逐利当中（以地铁公司私人开发商的

身份），无法发挥其作为公共机构的管理、监督和调解平衡

作用，导致其从旁观者到管理者的过渡期变得更长。

进入发展期后随着中环体系的初步建立，在公共空间使

用权上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政府作为公共机构的本质属性促

使它必须对私人开发商的行为进行管控和制约，从而保障日

益缩减的公众利益。可以看到，从 1990 年代开始，政府在

中区事务中以调解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为主要职能，同时，

也从中区发展前期呈现的公共与私人利益的失衡状态中吸取

经验，尝试在其他新区的发展中以加强监管私人开发商的方

式，避免其在建设过程中拥有过度的决策权，以实现从失衡

到平衡的转变。

3  中区的现实和展望

对于中区前 40 年（1963—2003 年）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

失衡问题，政府是有所意识的。在高架步行系统大规模建设的

1980 年代中期 [8]，港府曾经效仿中区在位于新界东部的沙田

新城中心区进行了立体步行系统的规划。与中区不同的是，沙

田新城的步行系统规划是作为城市设计的一部分与用地规划、

建筑布局、景观规划一同进行的。由于它承载的主要功能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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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因此即使在最核心的区域，政府仍考虑开辟了部分市政

公共空间供市民休憩使用（图 10）。沙田新城值得学习的地方

在于：有别于中区非正式制约处于主导地位，沙田的核心区

由于有大量公共建筑的存在而使其中一部分区域真正可以为

市民自由使用；以城市设计的方式推进的规划方案所体现出

的步行路线，其限定性相较于中区而言有所降低，行人不再

被强制穿过许多商业零售点，而是可以选择性地进入。中区

与沙田新城中心的性质同属商业区，尽管形式上有相似之处，

但由于主导的制约方式不同而导致了实际使用程度上的差别。

最终，这种差别也在促使政府反思中区存在的问题。

香港规划署于 2007 年开始进行《中环新海滨城市设计

研究》，通过优化现有土地使用和城市设计纲领，旨在更全

面地为未来的北部三期填海区域建设进行规划指引。其中一

项重要内容就是对中区高架步行系统的修复与更新，包括加

强行人道路的通达性；通过步道及公共空间的规划连接区域

文化历史脉络；规划视线走廊和特色区域方便行人即使在立

体步道上行走也能感受到各个区域的不同精神特质等等 [20]。

规划方案中所体现的立体步行系统更新还包括串联更多真正

可供市民休息、娱乐的市政公共空间，而不再仅仅包括私人

企业拥有和管辖的公共空间。

中环的核心区域已成历史，在过去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环

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反映出的是对金钱利益的信奉和追求。

然而我们不能推倒一切重新来过，应当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已

经存在的事实，并时刻提醒自身引以为戒。在同样拥挤且高

速发展的内地城市，例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最宝贵的

商业区用地建设也会产生类似中区的问题，如何保证经济发

展的同时又能保障公民对步行公共空间的自由使用权利同样

也是我们需要面临的挑战。

需要说明的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城市制度的

概念中天然蕴藏着“政府（公共）—市场（私有）”二元论，

政府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机构，应当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

最大限度保障和维护公众的权益。在香港的制度语境中，正

是“公共空间”与“私有用地”这两个针锋相对的反义词成

就了其立体步行系统的形成。尽管该交通组织方式诞生之初

是源于私人业主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中区），但随

着政府干预在城市事务中的管理者身份不断加强，两种制约

方式不断趋于平衡，最终使得它从追逐资本的产物，演变为

高效且便民的公共步行系统（以沙田新区为代表）。这条发

展脉络中对于政府职能、公共权益和私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平

衡与权衡正是我们在今后的城市建设中应当吸取的经验，即

无论政府是否参与私人利益的分配，都必须一方面通过制定

有效且具备法律事实的正式制约保障公共利益；另一方面监

督私人利益集团所代表的非正式制约在获取权利（如奖励性

政策）的同时，是否严格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图 11）。

图 10  沙田中心区步行系统示意图（橙色区域为步行区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4] 绘制

图11  政府监管下的双重制约示意图（保障公共利益，监督私人利益）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保障 政府部门监管 监督

非正式制约私人利益城市发展公共利益正式制约

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期及二
期 1984 年建，新鸿基地
产开发

香港帝都酒店，1989 年建新鸿基地产开发
沙田新城市广场三期
1991 年建，新鸿基地
产开发

伟华中心 1-4 座，1986 年
建长江实业开发

KCR（九广铁路）办公大楼
1982 年建，现为连城广场

沙田广场 A-D 座，1986
年建恒基兆业开发

沙田广场
平台

大
埔
道
（
大
埔
公
路
）

希尔顿中心 A-C 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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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集团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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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1987 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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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正
街

沙田大会堂，1986 年建

沙田婚姻登记处，1987 建

沙田法院大楼，1987 年建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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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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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从 1963 年落成第一条跨越车行道的行人天桥，到如今

拥有由 700 多条行人天桥相接而成的人行网络，香港的高架

步行系统建设已经走过了 50 多年 [21]。作为一个逐渐形成的

体系，它以衔接的方式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空间类型，包括办

公或商业建筑的二三层、沿陡坡上山的自动扶手电梯、横跨

市政道路的行人天桥、街心花园、建筑附属用地（庭院）、

中庭、广场、人行道、码头、地铁站和巴士运输站。

此外，在这期间它还产生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和变化。

制度上，从初期非正式制约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到后期正式

制约不断加强对步行系统乃至区域整体发展的控制。区域形

态上，伴随着由政府主持建设的中区填海计划（共三期），

高架步行系统从集中在地铁中环站附近发展，到整体不断向

北进行延伸，并在空间视线和市民参与度上进一步增强了开

放的公共空间属性（图 12）。在公众利益层面上，则是从只

连接商业空间和私人写字楼到逐渐串联起不同类型的城市开

放空间，通过降低行走线路的强制性，从而保障了公民对街

道、绿地和其他公共空间的自由使用权。

中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表明，城市区域形态的发展离

不开自上而下的正式制约，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制定行

之有效的政策，对其进行管理和引导，以保障消费时代公共

空间有可能被压缩的公众利益，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沙

田新城核心区域的建设和中区近十年里政府投入的更新方案

向公众展示了香港城市步行空间未来的改进方向。当内地的

许多城市面临香港曾经面对的困难时，是否能够吸取教训保

持清醒，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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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889—2014 年中区发展示意图
资料来源：http://www.hk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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